
中臺科技大學「高教深耕完善就學」身分資格審查表 

申請編號：______(承辦填)  申請學期：114 年度第二學期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學生基本資料 

班級代號  科系年級  學 號  

學生姓名  連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一、申請資格 

勾選 1-5 身分 

 □1.低收入戶學生 

 □2.中低收入戶學生 

 □3.原住民學生 

 □4.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 □5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/孫子女 

 以上身分享學雜費減免者，無須證明文件 

勾選 6 身分，相關資料請繳交至弱勢助學金承辦 

 □6.具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

  ○首次申請 ○申請通過，學年度：＿＿ 

勾選 7.8.9 身分者，請檢附附件二並出具證明文件 

 □7.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查通過者 

 □8.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

 □9.其他經由本校認定經文不利生 

二、請領原因 原因第一項無須提供證明文件／原因為2～7項，請檢附附件一並出具證明文件。 

□1.當學期已享學雜費減免補助 

□2.已請領政府其他補助金 

名稱：__________ 金額：________ 

□3.逾期未辦理學雜費減免 

□4.證明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始核發 

□5.延畢生(限身障生) 

□6.轉學生或復學生 

□7.其他(請附證明)_________________ 

三、學習情形 

 上課時段： 

□1.日間部 

□2.進修部 

 ○週間班(平日白天) 

 ○夜間班(平日晚上) 

 ○週末班(假日白天) 

 當學期實習狀況： 

  □實習期間：__月__日～__月__日 

  □無實習，因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當學期打工情形： 

□無  □有，□校內，處室________。 

       □校外，○全職○兼職。 

  本校因執行學習輔導及助學金業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：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包

括：姓名、手機、電子信箱等個人資料，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、地區內及所需保存期間。 

我了解並同意上述內容，申請學生親筆簽章：_____________    

導師簽名 完善就學計畫承辦 審查結果【此欄由完善就學單位填寫】 

  
□通過，申請者進行後續學習輔導。 
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 

承辦單位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__  月 日  月 日 

申請檢核 

(承辦用) 

(1)114-2學期完善就學說明會 □參加 □未參加，原因________________ 

(2)相關完善就學網頁與社群 □官方網站路徑 □官方 LINE □LINE 群組 

申請填寫說明： 

1.資格審查表，須每學期第一次申請時檢附，確認審查資格有否符合。 

2.實習階段之學生，除實習期間不得申請外，非實習期間則可申請完善就學輔導機制。 



附件一： 

經文不利學生之身份別資格證明文件(僅需每學期第一次申請時檢附) 

1. 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，將自動納入完善就學補助對象，無須提供證明文件。 

2. 申請資格第1～6項具有學雜費減免資格身分者，因其他原因無法申請學雜費減免，請出具以下

資格身分之證明文件。如下表： 

申請資格身分別 證明文件 檢附文件 

1.低收入戶 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 □低收入戶證明 

2.中低收入戶 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 □中低收入戶證明 

3.原住民學生 
檢附含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或三個月內戶

口名簿影本乙份。 

□戶籍謄本 

 ○山地原住民  

 ○平地原住民 

4.身心障礙學生及身

心障礙人士子女 

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條件： 

1.學生、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有身心障礙

手冊、且家庭年所得未超過220萬元。 

2.經教育部大專鑑輔會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鑑定為身心障礙，持有鑑定證明，且家

庭年所得未超過220萬元。 

□戶籍謄本 

□家庭年所得清單 

 ○220萬元以內 

 ○220萬元以上 

□身心障礙證明 

○身心障礙手冊 

○鑑定證明 

5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/

孫子女 
檢附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□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 

6.具大專院校弱勢學

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

同時符合下列條件： 

1.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在90萬元以內。 

2.前一年度家庭年利息所得在2萬元以下。 

3.申請助學金時，家庭不動產價值在650萬

以下。 

4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

□家庭年所得清單 

 ○年所得90萬元以內 

○年利息所得2萬以下 

○不動產價值650萬以下 

□學業成績單 

(大一新生除外) 

 

家庭年收入

計列範圍 

(1) 學生未婚者： 

A.未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B.已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 

(2) 學生已婚者：與其配偶合計。  

(3) 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：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。 

★依家庭年收入計列範圍提供前一年度之所得證明或其他佐證資料。 

  



附件二： 

中臺科技大學「高教深耕完善就學」經文不利資格申請表 

班級代號  學號  姓名  

家庭狀況 □雙親 □單親(離異、死亡) □隔代教養 □其他__________ 

關懷服務 □個別晤談 □導師晤談 □電話追蹤 □家長晤談 （可複選） 

申請身分 

□1.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查通過者(須有申請校內急難救助並通過者) 

□2.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

□3.其他經由本校認定經文不利生 

檢附證明 

1.家庭突遭變故學生：□急難救助金紀錄表（須審核通過者） 

2.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：□媽媽手冊 □寶寶手冊 □戶籍謄本 

3.其他經由本校認定經文不利生：□家庭年所得清單 □歷年學業成績單 

家庭狀況主訴(由學生填寫) 學生簽名 

  

學生狀況評估與處理(由導師填寫) 導師簽名 

  

審查結果(審查單位填寫) 

□通過  
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完善就學計畫承辦 計畫主持人(學務長) 校長 

   

說明 

申請資格：  

1.凡本校學生因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、懷孕、扶養未滿3歲子女或不具有經濟不利身分但有

經濟壓力者，請填寫本申請表。 

2.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：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特殊

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、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及原住民學生，已具有經濟

不利學生身分，毋需填寫本申請表。 

3.本身分僅限於申請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機制計畫，身分認列有效期限為申請當學期。 

4.本表填寫完成後請繳回完善就學辦公室(耕書樓2樓8215室)，進行審查作業。 
 


